
的
卜一
迎
禱
告
、
川
社
會
福
利
頗
芳

一恥
的t
kf

建
立

意
玉
煌

徊
全
面
一
切
整
合
的
社
會
福
利
體
烹

豆
、
前
-旦，

一-c 

社
會
福
利
的
定
義
、
內
涵
或
制
度
，
有
其
時
、
空
特
性
，
且
隨
著
時
空

的
轉
移
產
生
因
應
策
略
與
做
法
。
在
先
進
國
家
中
，
社
會
福
利
係
以
漸
進
方

式
，
並
立
基
於
公
民
權
利
理
念
上
，
展
現
國
家
對
國
民
照
顧
的
基
本
責
任
。

然
而
，
社
會
福
利
的
推
展
是
透
過
政
策
的
方
式
，
運
用
國
家
資
源
及
結
合
民

力
共
同
滿
足
民
眾
的
需
求
，
因
此
必
然
會
牽
涉
到
政
治
、
經
濟
與
社
會
各
方

面
的
互
動
關
係
'
使
得
社
會
福
利
的
發
展
，
顯
現
其
發
展
階
段
的
特
色
。

民
國
三
十
四
年
至
五
十
九
年
，
我
們
稱
為
「
社
會
福
利
萌
芽
期
」
:
此

時
期
的
社
會
政
策
發
展
目
標
有
二
:
一
是
配
合
經
濟
發
展
，
確
保
工
業
發
展

過
程
中
所
需
勞
動
人
口
之
供
給
;
二
是
維
繫
政
府
行
政
體
制
運
作
所
需
的
人

力
，
如
勞
工
保
險
及
公
務
人
員
保
險
等
相
關
措
施
，
並
以
「
四
大
社
會
政
策

綱
領
」
、
「
民
生
主
義
現
階
段
社
會
政
策
」
、
「
現
階
段
社
會
建
設
綱
領
」
及

「
現
階
段
加
強
國
民
就
業
輔
導
工
作
綱
領
」
四
者
為
推
展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之

依
據
。
民
國
六
十
年
至
六
十
九
年
的
「
社
會
福
利
確
立
期
」.. 

此
時
期
受
到

美
國
「
對
貧
窮
作
戰
」
的
影
響
，
我
國
分
別
於
臺
灣
省
及
臺
北
市
著
手
推
動

小
康
計
畫
及
安
康
計
畫
。
另
囡
應
社
會
變
遷
所
產
生
問
題
，
逐
步
進
行
人
民

團
體
、
勞
工
、
合
作
事
業
、
社
會
救
助
、
社
會
福
利
、
社
會
保
險
與
就
業
安

全
等
社
會
立
法
工
作
，
並
於
六
十
九
年
通
過
三
大
福
利
法
，
即
社
會
救
助

法
、
老
人
福
利
法
及
殘
障
福
利
法
。
接
著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至
八
十
年
的
「
社

會
福
利
成
長
期
」
:
包
括
社
會
福
利
法
規
的
陸
續
制
定
或
修
訂
、
社
會
福
利

經
費
的
大
幅
成
長
及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、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人
力
的
充
實
，
在
此

時
期
更
明
確
的
顯
示
出
社
會
福
利
係
以
社
會
保
險
、
社
會
救
助
及
福
利
服
務

為
三
大
支
牲
。
民
國
八
十
年
至
今
的
「
社
會
福
利
擴
張
期
」
:
因
應
時
勢
所

需
，
陸
續
修
訂
更
合
時
宜
的
社
會
福
利
法
規
，
增
訂
各
種
保
護
性
的
立
法
與

促
進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制
度
之
建
立
，
如
八
十
四
年
的
「
兒
童
及
少
年
性
交
易

防
制
條
例
行
八
十
六
年
的
「
性
侵
害
犯
罪
防
治
法
」
及
「
社
會
工
作
師

法
」
、
八
十
七
年
的
「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」
等
。
最
重
要
的
是
規
劃
實
施

期八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-4 月二十年八十八國氏華中



「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可
該
項
措
施
不
僅
將
使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更
加
完
備
，

對
國
民
之
經
濟
安
全
更
有
保
障
。

社
會
福
利
歷
經
五
十
五
年
的
發
展
，
在
觀
念
上
，
總
被
消
極
的
認
為
非

生
產
性
的
角
色
，
或
政
府
財
政
赤
字
的
代
罪
羔
羊
，
因
此
經
常
聽
到
社
會
福

利
面
臨
「
不
均
、
不
足
、
資
源
錯
置
或
各
縣
各
制
」
等
問
題
，
也
使
我
國
社

會
福
利
發
展
仍
面
臨
更
大
的
挑
戰
。
但
是
不
可
否
認
的
，
社
會
福
利
是
國
家

整
體
發
展
中
重
要
的
一
環
，
在
政
治
上
是
國
家
認
同
的
要
素
，
在
經
濟
上
是

永
續
發
展
的
基
石
，
在
社
會
上
則
是
需
求
滿
足
的
途
徑
。
因
此
，
追
求
一
個

全
面
而
整
合
的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，
不
僅
是
弱
勢
族
群
的
社
會
福
利
，
更
是
全

民
的
社
會
福
利
，
政
府
在
迎
接
二
十
一
世
紀
千
禧
年
的
來
臨
，
更
需
將
「
全

民
福
利
」
視
為
義
務
與
使
命
。

依
據
八
十
三
年
行
政
院
通
過
的
「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綱
領
可
其
內
容
包

括
就
業
安
全
、
社
會
保
險
、
福
利
服
務
、
國
民
住
宅
及
醫
療
保
健
等
五
大

項
。
以
下
僅
就
內
政
部
所
負
責
的
社
會
保
險
、
褔
利
服
務
與
社
會
救
助
等
三

方
面
之
做
法
與
希
望
達
到
之
願
景
作
簡
要
說
明
。

鼠
、
建
樣
可
長
可
久
之
保
險
體
家

以
我
國
目
前
所
實
施
的
社
會
保
險
體
系
，
其
類
別
包
括
公
教
人
員
保

險
、
退
休
人
員
保
險
、
軍
人
保
險
、
農
民
健
康
保
險
、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、
勞

工
保
險
等
六
類
。
除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較
具
一
致
性
或
公
平
性
外
，
現
行
社
會

保
險
仍
存
有
法
制
、
組
織
、
加
保
資
格
、
財
務
、
給
付
及
保
險
年
資
轉
換
等

問
題
。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底
，
臺
灣
地
區
所
有
二
十
五
歲
至
六
十
四
歲
聞
人
口

約
一
二
二
萬
人
，
參
加
勞
保
、
公
保
、
私
校
教
職
員
保
、
軍
保
的
被
保
險

人
數
約
為
七
三
七
萬
人
，
估
計
約
有
近
四
0
0
萬
人
尚
未
納
入
老
年
經
濟
保

障
體
系
，
因
此
實
施
「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」
有
其
迫
切
性
與
重
要
性
。
其

理
由
有
以
下
幾
點

.. 

一
、
邁
入
高
齡
化
社
會
，
人
口
老
化
快
速
。

一
一
、
老
年
人
口
扶
養
比
顯
著
上
升
。

三
、
家
庭
結
構
轉
型
，
子
女
數
減
少
，
平
均
就
業
子
女
人
數
遞
減
。

四
、
老
人
經
濟
來
源
具
有
相
當
程
度
的
不
確
定
性
。

五
、
現
有
保
險
一
次
給
付
保
障
額
度
不
足
。

六
、
年
金
保
險
可
提
供
基
本
保
障
，
維
持
有
尊
嚴
的
生
活
。

簡
言
之
，
到
民
國

-
O
一
年
時
臺
灣
地
區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人
口
比
率
將

達
一
O
%
以
上
，
二
三
年
將
上
升
為
二

O
%
以
上
，
從
一
O
%
上
升
到
二

O
%
所
需
的
時
間
僅
二
十

一
年
，
遠
較
歐
美
國
家
的
五
O
到
八
0
年
為
快
，

老
年
經
濟
安
全
之
保
障
已
成
刻
不
容
緩
的
課
題
。
再
者
，
目
前
雖
仍
有
近
半

數
的
老
人
依
賴
子
女
供
養
，
但
是
子
女
供
養
比
率
逐
年
下
降
，
靠
本
人
或
配

偶
收
入
養
老
的
比
率
大
幅
上
升
，
且
隨
著
子
女
數
的
減
少
和
家
庭
觀
念
的
改

變
，
個
人
須
在
年
輕
時
為
老
年
生
活
經
濟
來
源
預
作
準
備
。
三
者
，
現
行
老

年
經
濟
安
全
保
障
體
系
不
足
以
提
供
所
有
國
民
老
年
生
活
保
障
，
如
退
休
給

期八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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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
均
採
一
次
給
付
，
無
法
提
供
老
年
長
期
穩
定
保
障
，
且
公
、
軍
、
勞
保
轉

換
，
年
資
無
法
銜
接
，
造
成
老
年
給
付
偏
低
等
等
，
因
此
，
開
辦
國
民
年
金

基
本
上
可
保
障
國
民
於
老
年
、
或
發
生
身
心
障
礙
或
死
亡
時
，
其
本
人
及
眷

屬
長
期
之
經
濟
安
全
，
預
防
貧
窮
之
發
生
。

目
前
經
建
會
與
內
政
部
共
同
規
劃
之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，
原
則
上
採

取
「
業
務
分
立
、
內
涵
整
合
」
方
式
辦
理
。
所
謂
「
業
務
分
立
」
即
指
各
保

險
維
持
現
行
業
務
運
作
，
保
險
體
系
財
務
獨
立
，
但
可
相
互
委
託
辦
理
。

「
內
涵
整
合
」
即
各
保
險
體
系
提
供
相
同
給
付
內
涵
的
基
礎
年
金
。
詳
言

之
，
其
重
點
為.. 

一
、
現
行
公
、
軍
、
勞
及
農
保
配
合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調
整
，
公
、
軍
、

勞
保
在
保
被
保
險
人
及
農
保
五
十
五
歲
至
六
十
四
歲
之
被
保
險
人
，
可
在
三

年
內
選
擇
現
行
保
險
制
度
或
參
加
具
有
國
民
年
金
內
涵
的
新
保
險
制
度
。

-
7
新
聞
辦
之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，
加
保
對
象
包
括
選
擇
新
制
之
在
職
公

教
人
員
及
五
十
四
歲
以
下
農
民
.. 

新
進
公
教
人
員
、
農
民
以
及
未
參
加
公
、

軍
、
勞
保
之
二
十
五
歲
至
六
十
四
歲
之
其
他
國
民
。

三
、
新
進
勞
工
或
軍
人
一
律
參
加
具
有
國
民
年
金
內
涵
之
勞
保
新
制
或

軍
保
新
制
。

四
、
被
保
險
人
一
生
在
勞
保
、
軍
保
新
制
及
國
保
的
繳
費
年
資
合
併
計

算
未
來
老
年
年
金
給
付
。

五
、
各
保
險
體
系
財
務
獨
立
。

六
、
給
付
項
目
包
括
老
年
基
礎
年
金
、
障
礙
基
礎
年
金
、
遺
屬
基
礎
年

金
及
喪
葬
津
貼
等
項
。

當
然
也
要
配
合
執
行
要
件
，
包
括
:

一
、
加
強
宣
導
，
建
立
共
識
，
形
成
多
數
參
加
意
顧
，
取
得
各
界
支

持
。

-
7
調
查
國
民
需
求
，
以
利
規
劃
設
計
。

三
、
進
行
總
體
經
濟
模
型
分
析
，
以
供
決
策
參
考
。

四
、
適
當
規
範
企
業
及
政
府
財
務
負
擔
，
避
免
影
響
政
府
財
政
及
產
業

發
展
。五

、
遵
行
社
會
保
險
財
務
平
衡
原
則
，
尊
重
精
算
結
果
，
合
理
籌
措
財

源

六
、
培
訓
年
金
保
險
專
業
人
才
，
提
昇
保
險
行
政
效
率
。

七
、
成
立
專
案
小
組
，
進
行
細
部
規
劃
及
籌
辦
承
保
前
期
作
業
。

迎
接
干
禧
年
，
政
府
所
要
建
構
的
基
本
社
會
保
險
體
系
應
採
取

漸
進
方
式
，
短
期
而
言
，
政
府
將
持
續
改
善
及
強
化
現
有
之
全
民
健

康
保
險
及
職
災
保
險
，
並
開
辦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。
長
期
而
言
，
則
將

失
業
保
險
獨
立
建
構
，
以
逐
步
建
構
基
本
的
社
會
保
險
體
系
，
提
供

全
體
國
民
基
本
之
社
會
保
障
。

參
、
創
造
具
願
慷
且
有
人
性
的
福
利
社
昆

期八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-6 一月二十年八十八國氏華中



當
前
政
府
所
推
展
的
褔
利
服
務
，
正
面
臨
著
舊
問
題
的
延
續
與
新
問
題

的
挑
戰
。
為
解
決
新
舊
問
題
，
政
府
於
民
國
六
十
年
起
即
陸
續
制
訂
相
關
的

福
利
法
規
，
並
推
展
具
體
的
措
施
，
以
因
應
社
會
變
遷
所
帶
來
的
社
會
需
求

及
消
明
社
會
問
題
的
延
伸
，
然
而
隨
著
問
題
的
多
樣
，
及
民
眾
福
利
意
識
的

高
漲
，
造
成
政
府
的
福
利
服
務
無
法
完
全
滿
足
民
眾
需
求
的
困
境
，
尤
其
是

弱
勢
族
群
的
相
關
議
題
備
受
關
注
。

目
前
各
類
福
利
人
口
群
的
需
求
及
問
題
，
簡
要
說
明
如
下

.. 

在
兒
童
福
利
方
面
，
以
受
虐
兒
童
、
身
心
障
礙
兒
童
及
被
疏
忽
兒
童

的
需
求
及
問
題
最
迫
切
，
其
次
是
學
齡
前
的
托
育
需
求
及
學
童
的
課
後
輔

導
，
再
其
次
為
單
親
家
庭
兒
童
的
照
顧
。
政
府
為
因
應
這
些
兒
童
褔
利
需

求
，
補
助
辦
理
二
十
四
小
時
兒
童
保
護
專
線
。
八
O
四
二
二
二

0
，
擴
大

補
助
各
縣
市
政
府
興
建
托
兒
所
，
目
前
公
私
立
托
兒
所
計
有
二
四
九
九
所
，

並
於
八
十
四
年
開
辦
低
收
入
戶
兒
童
托
育
津
貼
，
建
立
出
生
通
報
制
度
，
嚴

謹
規
範
流
程
，
以
保
護
兒
童
，
辦
理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早
期
療
育
，
早
期
發

現
。
因
此
，
為
因
應
兒
童
需
求
及
褔
利
服
務
的
地
區
性
及
多
元
化
，
如
何
為

兒
童
營
造
一
個
安
全
、
健
康
與
快
樂
的
生
活
環
境
，
則
是
政
府
必
須
努
力
的

目
標
。在

少
年
福
利
方
面
，
少
年
未
婚
懷
孕
、
逃
家
、
飆
車
、
自
殺
及
吸
毒

等
問
題
日
趨
嚴
重
，
年
齡
亦
日
漸
下
降
，
這
些
問
題
的
產
生
與
家
庭
、
學
校

和
社
會
的
環
境
變
遷
有
密
切
的
關
聯
。
政
府
為
因
應
青
少
年
問
題
，
積
極
輔

導
與
保
護
少
年
，
設
置
少
年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，
提
供
休
閒
活
動
場
所
，
設
置

少
年
中
途
之
家
，
或
小
型
教
養
輔
導
機
構
，
以
提
供
少
年
生
理
、
心
理
復
健

服
務
，
並
結
合
民
間
團
體
、
社
區
、
學
校
等
資
源
，
辦
理
與
少
年
相
關
福
利

服
務
宣
導
活
動
，
期
達
預
防
重
於
治
療
的
效
益
。
因
此
，
為
少
年
創
造
一
個

有
朝
氣
、
有
活
力
與
健
康
的
生
活
環
境
，
則
是
政
府
努
力
的
目
標
。

在
婦
女
福
利
方
面
，
婦
女
的
需
求
及
問
題
，
與
家
庭
息
息
相
關
，
包

括
子
女
托
育
與
教
養
、
父
母
照
顧
、
及
婦
女
本
身
就
業
或
人
身
安
全
等
問

題
，
為
因
應
婦
女
需
求
，
政
府
加
強
辦
理
日
間
托
育
、
托
老
等
褔
利
服
務
，

並
陸
續
制
訂
與
保
護
婦
女
有
關
之
「
兒
童
及
少
年
性
交
易
防
制
條
例
」
、

「
性
侵
害
犯
罪
防
治
法
」
、
「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」
等
保
護
措
施
，
並
訂
定

「
婦
女
人
身
安
全
政
策
及
實
施
方
案
可
以
確
保
一
般
及
不
幸
婦
女
的
福
利
權

益
。
因
此
，
為
婦
女
建
立
一
個
平
等
的
生
活
機
會
及
無
憂
無
慮
的
生
活
環

境
，
是
政
府
努
力
的
目
標
。

在
身
心
障
礙
者
方
面
，
截
至
八
十
八
年
六
月
底
止
，
領
有
身
心
障
礙

手
冊
者
有
六
十
一
萬
五
千
餘
人
，
其
需
求
包
括
社
政
、
衛
政
、
教
育
、
勞

工
、
交
通
、
住
宅
及
財
政
等
方
面
，
並
以
復
健
、
治
療
補
助
及
生
活
輔
助
器

具
補
助
的
需
求
高
居
前
三
位
。
政
府
為
因
應
身
心
障
礙
者
之
需
求
，
以
教
養

機
構
、
生
活
補
助
及
居
家
照
護
為
首
要
工
作
，
其
次
是
無
障
礙
環
境
的
改

善
，
再
其
次
為
豐
富
其
文
化
與
精
神
生
活
。
因
此
，
政
府
的
目
標
在
於
為
身

心
障
礙
者
營
造
一
個
公
平
的
生
活
機
會
與
無
障
礙
的
生
活
空
間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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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老
人
福
利
方
面
，
截
至
八
十
七
年
十
二
月
底
止
，
老
年
人
口
達
一

八
一
萬
餘
人
，
佔
總
人
口
數
的
百
分
之
八
﹒
二
六
。
人
口
的
老
化
及
家
庭
結

構
型
態
的
轉
變
，
老
年
健
康
問
題
及
照
顧
需
求
更
顯
重
要
。
政
府
為
因
應
老

人
之
需
求
，
提
供
醫
療
保
健
、
居
家
服
務
、
日
間
照
顧
及
安
養
養
護
機
構
之

興
建
與
管
理
，
及
文
康
休
閩
、
再
學
習
的
活
動
，
並
制
定
「
老
人
安
養
服
務

方
案
」
採
取
建
立
老
人
保
護
網
絡
、
居
家
服
務
與
家
庭
支
持
、
機
構
安
養
、

醫
護
服
務
、
社
區
照
顧
及
社
會
參
與
、
宣
導
及
人
才
培
訓
、
老
人
住
宅
、
老

年
年
金
等
措
施
，
以
落
實
老
人
居
住
安
養
服
務
之
目
的
。
因
此
，
政
府
努
力

的
目
標
在
於
為
老
人
提
供
一
個
溫
馨
、
體
貼
與
關
懷
的
生
活
環
境
。

我
國
現
階
段
的
褔
利
服
務
發
展
，
係
強
調
發
揮
家
庭
倫
常
為
基
本
保

障
，
延
伸
至
以
社
區
為
褔
利
輸
送
體
系
之
核
心
，
因
此
我
們
最
終
目
標
是
結

合
家
庭
與
社
區
，
創
造
一
個
關
懷
且
富
有
人
性
的
福
利
社
區
願
景
。

肆
、
法
楠
文
紋
的
社
會
救
助

我
國
社
會
救
助
措
施
，
係
以
保
障
「
低
收
入
者
」
的
基
本
經
濟
安
全
為

基
本
目
的
。
救
助
的
方
式
以
現
金
給
付
為
主
，
包
括
生
活
扶
助
、
醫
療
補

助
、
急
難
救
助
及
災
害
救
助
等
四
項
，
再
以
就
業
訓
練
，
養
成
工
作
能
力
為

輔
，
消
滅
貧
窮
的
惡
性
循
環
。

I!P 
社
會基

保本
險上

盟將
第基

層救
保盟
障建

主社
T回~

利后

服訟

務官

提褔

供利
堅服

層音
保後
障補

俏麗
有，
不亦

足
，
再
以
社
會
救
助
補
足
，
三
者
提
供
直
向
保
護
網
絡
。

低
、
結
語

現
代
的
社
會
追
求
創
新
，
追
求
公
平
，
更
追
求
永
續
發
展
。
社
會
福
利

不
再
是
政
府
德
政
，
而
是
全
民
的
權
益
。
迎
接
新
的
世
紀
，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
除
立
基
於
既
有
的
基
礎
上
，
追
求
穩
定
發
展
外
，
更
需
有
所
突
破
與
重
整
，

期
許
二
十
一
世
紀
的
社
會
福
利
是
安
全
、
健
康
、
快
樂
的
體
系
，
是
公

平
、
無
障
礙
的
享
有
，
是
關
懷
、
有
人
性
的
提
供
，
更
是
一
個
全
面
而

整
合
的
輸
送
網
絡
。

(
本
文
作
存
現
任
內
政
部
社
會
句
句
長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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